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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工发〔2023〕15 号 
     

2023
 

各辖市（区）委宣传部、文明办、总工会，常州经开区党群工作

部、总工会，市总工会企工部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

的二十大精神，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用劳模精

神、劳动精神、工匠精神和工人阶级伟大品格引领全市广大职工，

在新征程的伟大实践中踔厉奋发、勇毅前行，为常州深入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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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532”发展战略，加快打造新能源之都，冲刺 GDP 万亿之城，

积极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，市委宣传部、市文明办、市总工

会决定推选 2023 年“常州市文明职工”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推选宗旨 

开展“常州市文明职工”推选活动，旨在通过选树各行各业

政治坚定、敬业奉献、敢为敢闯敢干敢首创、做出突出业绩和重

大贡献的高素质职工典型，努力营造以坚持学习增强能力、以不

懈创新取得业绩、以奋斗奉献体现价值的浓厚氛围，激励广大职

工辛勤劳动、诚实劳动、创造性劳动，争当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排

头兵，让“文明职工”成为新时代的职业追求，为奋力书写好中

国式现代化的常州答卷贡献智慧与力量。 

二、推选范围 

凡在企业生产工作一线的在职工人、科研人员、机关事业单

位的工作人员以及农民工等均可参选。各推荐单位要把推荐重点

放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、关键行业和在重点工程建设

中以及在新时代常州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中有突出成绩、突出

贡献的一线职工，注重在青年职工、非公企业职工、新就业形态

劳动者中选树先进典型。推荐人选应有一定的荣誉基础，县处级

以上领导干部以及往年已获“常州市文明职工”的不参加推选。 

三、推选条件 

1. 政治坚定。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坚定走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道路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切实增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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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热爱祖国，

热爱人民，自觉维护国家、民族利益和尊严，讲政治、顾大局、

守纪律。 

2. 品德高尚。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注重个人品

德养成，诚实守信，乐于助人，遵守公序良俗，在工作生活、社

会交往、公共场所、网络空间、旅游出行等各个方面崇德尚礼、

知行合一。 

3. 爱岗敬业。热爱本职工作，坚持学思用贯通、知信行统

一，紧密联系岗位工作实际，刻苦钻研，紧密联系个人思想实际，

乐于奉献，踏实肯干，讲求实效，在本地区和本行业中有着良好

的社会影响和广泛的群众基础。 

4. 业务精湛。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精湛的技术技能水平，

围绕职业特点，通过创新创造，有效解决业务工作难题，实现重

大关键技术突破，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。 

5. 遵章守纪。遵守党和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及行业、单位

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未从事或参与过任何违反党纪国法的活动，在

本职工作中未出现任何重大责任事故。 

四、推选安排 

1.“常州市文明职工”以辖市区、常州经开区、市总工会企

工部为单位推荐（名额分配见附件 1）。“常州市文明职工”候选

人须按要求填写申报表（附件 2）一式三份及汇总表（附件 3）

一份，提供 400字简要事迹材料及 2000字左右的详细事迹材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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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本人近期二寸电子版标准像和工作场景电子版照片各一张，照

片以推荐单位+本人姓名命名（以上所有材料同时报电子版）。 

所有申报材料务必由推荐单位于 2023 年 3月 23 日前报送至

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。联系人：狄俊，电话：88109931，

邮箱：71650604@qq.com 

2. 本次推选活动办公室设在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

部，由推选办公室对申报对象进行初审和筛选。 

3. 市委宣传部、市文明办、市总工会及部分媒体代表组成

评委会，从候选人名单中评选出十名授予“常州市十佳文明职

工”，其他候选人授予“常州市文明职工”。 

五、推选要求 

1. 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推选条件，坚持公开公正公平、好中

选优，拟推荐的人选应向所在单位公示一周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。 

2. 各辖市区推荐的候选人，由辖市（区）委宣传部、文明

办、总工会共同审定并盖章。 

3. 常州经开区推荐的候选人，由常州经开区党群工作部和

总工会共同审定并盖章。 

4. 企工部推荐的候选人，由企工部审定并盖章。 

 

附件：1.“常州市文明职工”推荐名额分配表 

2.“常州市文明职工”推选申报表 

3.“常州市文明职工”推选汇总表 



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

 

 

 

 

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        常 州 市 文 明 办

常 州 市 总 工 会

2023 年 2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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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序号 单  位 

名  额 

备  注 
总数 

其中： 

新就业形

态劳动者 

1 溧阳市总工会 5 1  

2 金坛区总工会 5 1  

3 武进区总工会 6 1  

4 新北区总工会 6 1  

5 天宁区总工会 4 1  

6 钟楼区总工会 4 1   

7 经开区总工会 4 1  

8 企工部 6 1  

合计  40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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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姓名  性别  
出生 

年月 
 

政治 

面貌 
 

职务  
工作 

单位 
 

单位

地址 
 

QQ  身份

证号 
 

手机  

本人

简历 

 

 

 

简要

事迹 
 

辖市、区委宣传部， 

文明办，总工会 

（经开区党群工作部、总工

会，市总工会企工部）意见 （盖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市委宣传部 

市文明办 

市总工会 

意见 （盖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注：页面为一页单面排版。简要事迹约 400 字,该栏可根据需要适当放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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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推荐单位： 

序号 
姓  名 

（按姓氏笔画排列） 
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所在单位 

职务 

（职称） 
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 获得主要荣誉 

备

注 

1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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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总工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2月 23日印发 


